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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发改字〔2024〕144号

关于上犹县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标准厂房项目（2024年标准厂房）可行性研究报告的

批   复
上犹县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：

报来《关于报请审批上犹县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标准厂房项目（2024年标准厂房）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》（上发投文〔2024〕8号）及相关附件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就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如下：

1、 为企业发展营造有利条件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，依据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务院令712号）、《江西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251号），同意建设上犹县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标准厂房项目（2024年标准厂房）（2408-360724-04-01-138332），并原则同意上犹县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标准厂房项目（2024年标准厂房）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项目建设方案。

项目单位为上犹县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。

二、项目建设地点位于上犹县黄埠镇工业园南区。

三、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。

总建筑面积约1.4万平方米，建设1栋四层标准厂房，以及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工程。
四、项目计划建设工期12个月。

五、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。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，政府投资方式为直接投资方式，资金来源为县财政统筹及融资款。

六、请上犹县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按照《江西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(省人民政府令第251号)要求，编制项目初步设计，报我委审批。并在下一步工作中加强项目管理，严格控制投资，确保建设工期和质量。

七、如需对本项目批复文件所规定的建设地点、建设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等进行调整，请按照《江西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251号）的有关规定，及时提出变更申请，我委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，作出是否同意变更的书面决定。

八、请上犹县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在项目开工建设前，依据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办理规划许可、土地使用、资源利用、安全生产、环评等相关报建手续。

九、工程建设必须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要求，严格执行“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”的安全生产“三同时”制度，认真落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。

十、本批复有效期为二年，需要延期的请在二年期限届满的三十个工作日前，向我委申请延期。本批复只能延期一次，延期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。国家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1月14日 


上犹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人秘股     2024年11月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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